附1
财政专户开立申请表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	序号
	申请单位
	核算内容
	币种
	开户证明材料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  复核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1.本表适用于申请新开立财政专户。
2.申请单位：申请开立财政专户的财政部门名称。
3.核算内容：申请开立财政专户存储核算的资金名称。
4.币种：申请开立财政专户核算的币种。
5.开户证明材料：申请开立财政专户所依据的文件、协议及其他证明材料清单。


附2
财政专户开立核准书
________________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准号：__________

你厅（局）的财政专户开立申请报告收悉，根据《财政专户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核准开立财政专户情况如下： 
	序号
	申请单位
	核算内容
	币种
	账户代码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（核准印章）    
   年   月   日    
附3
财政专户备案表
单位（公章）：
	序号
	新开立（或变更后）财政专户情况
	原有财政专户情况
	备注

	
	账户代码
	开户银行全称
	银行账号
	核算内容
	币种
	开户日期
	开户银行选择方式
	账户代码
	开户银行全称
	银行账号
	核算内容
	币种
	

	　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　

	　
	
	
	　
	　
	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
	
	　
	　
	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
	
	　
	　
	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
	
	　
	　
	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　


  复核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1.本表用于新开立财政专户备案，以及原有财政专户变更、撤销备案。	
2.新开立财政专户备案时，“原有财政专户情况”为空白，“备注”中注明“新开”；撤销财政专户备案时，“新开立（或变更后）财政专户情况”为空白，“备注”中注明“撤销”；变更财政专户备案时，“备注”中注明“变更”。
3.新开立财政专户备案或变更财政专户开户银行备案的，应填写开户银行选择方式，即“招投标”或“集体决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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